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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通過會議紀要  
 
2018 年 11 月 23 日舉行的第六次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 CB(2)329/18-19 號文件 ) 
 
   上述會議紀要獲得確認通過。  

 
 
II. 續議事項  

 
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   
 
2.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並無特別事宜需

作匯報。  
 
 

III. 立法會先前會議的續議事項  
 
2018 年 11 月 23 日在憲報刊登並於 2018 年
11 月 28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附屬
法例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 LS22/18-19 號文件 ) 
 
3.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法律顧問向

議員簡介法律事務部就 2018 年 11 月 23 日在
憲報刊登並於 2018 年 11 月 28 日提交立法會
會議席上省覽的兩項附屬法例 (即第 228 及 229
號法律公告 )擬備的報告。  
 
4.  梁繼昌議員認為有需要成立小組委員

會，對《2018 年電訊 (傳送者牌照 )(修訂 )規例》
(第 229 號法律公告 )詳加研究。議員表示贊同。
梁繼昌議員同意加入該擬議成立的小組委員會。 
 

(會後補註：秘書處於 2018 年 12 月 6 日
藉立法會 CB(1)281/18-19 號文件告知
議員，由於在示明加入擬議成立的小組

委員會的限期屆滿時，沒有議員表示會

加入擬議成立的小組委員會，因此該擬

議成立的小組委員會未能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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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議員對另外一項附屬法例 (即第 228 號
法律公告 )並無提出任何疑問。  
 
6.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對上述

兩項附屬法例作出修訂的期限為 2018 年 12 月
12 日的立法會會議；若獲立法會議決延期，則
可延展至 2019 年 1 月 16 日的立法會會議。  
 
 

IV. 將於 2018 年 12 月 5 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
其他事項  
 
提交文件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

第 6/18-19 號報告  
(立法會 CB(2)331/18-19 號文件 ) 
 
7.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該報告涵蓋

一 項 附 屬 法 例 (即 《 2018 年 儲 稅 券 (利 率 ) 
(綜合 )(修訂 )(第 2 號 )公告》 (第 211 號法律
公告 ))，其修訂期將於 2018 年 12 月 5 日的
立法會會議屆滿。沒有議員表示有意就該項

附屬法例發言。  
 
 

V. 將於 2018年 12月 12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
事項  
 
(a) 質詢  

(立法會 CB(3)207/18-19 號文件 ) 
 
8.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是次立法會會議

已編排了 22 項質詢 (6 項口頭質詢及 16 項書面
質詢 )。  
 
(b) 法案首讀及動議二讀  
 

(i) 《 2018 年稅務及強積金計劃法例 (關於
年金保費及強積金自願性供款的稅務

扣除 )(修訂 )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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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消防安全 (工業建築物 )條例草案》  
 
(iii) 《 2018 年歧視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

草案》  
 
9.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內務委員會將

會在 2018年 12月 14日的會議上考慮上述 3項
條例草案。  
 
(c) 政府議案  
 
10.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迄今並未接獲

有關的預告。  
 
(d) 議員議案  
 

(i) 林健鋒議員就"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財經事務委員會、工商事務委員會及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聯席事務

委員會職務訪問團前往粵港澳大灣區

職務考察的報告"動議的議案  
(立法會 CB(3)208/18-19 號文件 ) 

 
(ii) 廖長江議員就 "全力轉型為綠色低碳

智慧型社會及經濟  積極紓緩及應對

全球氣候變化"動議的議案  
(立法會 CB(3)215/18-19 號文件 ) 

 
(iii) 潘兆平議員就 "檢討假期政策 "動議的

議案  
(立法會 CB(3)209/18-19 號文件 ) 

 
11.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如擬對上述

3 項議案提出修正案，作出預告的期限為
2018 年 12 月 5 日 (星期三 )。內務委員會主席
補充，潘兆平議員動議的議案將會順延至隨後

的立法會會議上處理。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的報告  
 
12.  內務委員會主席請議員察悉在是次

會 議 席 上 提 交 議 員 省 覽 的 一 覽 表 (立 法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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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3)214/18-19 號文件 )，當中載列 38 項修訂期
將於 2018年 12月 12日立法會會議屆滿的附屬
法例。她提醒議員，如有意就該等附屬法例

發言，應在 2018 年 12 月 4 日 (星期二 )下午 5 時
前表明意向。  
 
 

VI.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報告  
 

(a) 《 2018 年山頂纜車 (安全 )(修訂 )規例》及
《 2018 年山頂纜車條例 (修訂第 3(3)條 )
公告》小組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 CB(4)257/18-19 號文件 ) 

 
13.  小組委員會主席林健鋒議員向議員簡
述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詳情載於小組委員會

的報告內。林議員表示，小組委員會對該兩項

附屬法例並無異議，亦不會提出任何修訂。  
 
14.  林議員進一步表示，許智峯議員曾表
示會考慮提出修訂，將《公告》的生效日期由

2018 年 12 月 31 日推遲至 2019 年 6 月 1 日，
以期令政府當局有額外 5 個月時間，與山頂纜車
有限公司討論落實更完備的發展計劃，以更換

現有山頂纜車系統。  
 
(b) 《 2006 年海事勞工公約》在香港生效的附屬

法例小組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 CB(4)258/18-19 號文件 ) 
 

15.  小組委員會主席涂謹申議員向議員簡
述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詳情載於小組委員會

的報告內。涂議員表示，小組委員會委員普遍

支持該 17 項附屬法例，且不會提出任何修訂。
他又告知議員，小組委員會已促請政府當局在

《商船 (海員 )條例》 (第 478 章 )及其附屬法例的
相關條文生效後的首兩年，每年向經濟發展事務

委員會匯報《 2006 年海事勞工公約》在香港的
執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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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金融機構 (處置機制 )(吸收虧損能力規定
銀行界 )規則》小組委員會報告   
 

16.  小組委員會主席陳振英議員口頭匯報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他表示，《金融機構 (處
置機制 )(吸收虧損能力規定銀行界 )規則》
("《規則》 ")的目的，旨在為《金融機構 (處置
機制 )條例》(第 628 章 )("《處置條例》")涵蓋範
圍內的香港銀行及其香港的控權公司和相聯營

運實體制訂吸收虧損能力 ("LAC")規定，以確保
這些金融機構有充裕的 LAC，可在機構進行處
置時吸收其虧損，協助機構回復資本狀況。  
 
17.  陳議員告知議員，小組委員會曾與政府
當局及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 ")舉行了 3 次
會議，並聽取代表團體的意見。小組委員會察

悉，中小型銀行非常關注或會受《規則》下的

LAC 規定所規限。這些銀行尤其關注到，金管局
於正在進行諮詢的《實務守則》LAC 篇章建議，
以 1,500 億港元綜合資產總額作為門檻，以致
大部分本地銀行須符合 LAC 規定，這會令不少
中小型銀行的營運成本大幅上升。小組委員會

多名委員指出，《處置條例》的立法原意是為

全球及本地具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建立一個

處置機制。依這些委員之見，把中小型銀行納入

《規則》的適用範圍，與《處置條例》的目的並

不一致。  
 
18.  陳議員表示，金管局指出，1,500 億港元
的門檻只是金管局就銀行作出 "處置實體 "及
"重要附屬公司 "的歸類時使用的起步點。符合
門檻的銀行不會自動受《規則》或《實務守則》

LAC 篇章下的 LAC 規定所規限。只有在預期
銀行一旦倒閉會對金融穩定 (包括存款人 )構成
風險的情況下，有關銀行才會受 LAC 規定所

規限。  
 
19.  陳議員進一步表示，為回應小組委員會
委員及業界提出的關注，政府當局及金管局已

作出多項承諾，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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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實務守則》LAC 篇章載列的

綜 合 資 產 總 額門 檻 將 會 提 高 至

3,000 億港元；  
 
(b) 除了非中國的具全球系統重要性

銀行外，任何具本地系統重要性銀

行需要符合 LAC 規定的最早日期
為 2022 年 1 月 1 日，而任何非具
本 地 系 統 重 要性 銀 行 需 要 符 合

LAC 規定的最早日期則為 2023 年
1 月 1 日。若金管局斷定某實體將
無法按照指定時間表符合其 LAC
規定，金管局可考慮個別情況允許

更長的實施期限；  
 
(c) 每 3 年就《實務守則》LAC 篇章

進行檢討；及  
 
(d) 在計算 LAC 最低債務規定方面，

合資格額外一級資本票據將獲納

入計算之列，不論有關票據於會計

上列為債務或股本。  
 
20.  陳議員又表示，小組委員會委員普遍
歡迎政府當局及金管局所作的以上承諾。然

而，小組委員會部分委員強調，在香港實施處置

機制及相應的 LAC 規則時，政府當局及金管局
應參考其他主要國際金融市場的推行情況，務

求避免香港成為實施有關規則的先行者，以致

影響香港銀行業的競爭力。與此同時，若金管局

關注對存款人的保障，應檢討現行的存款保障

制度，而非透過外延 LAC 規定來保障存款人。 
 
21.  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及政府當局均
不會就《規則》提出修訂。小組委員會將於稍後

提交書面報告。  
 
22.  涂謹申議員表示，他對《規則》的意見
大部分已納入陳振英議員所作的口頭匯報內。

然而，他希望再次強調，在《處置條例》下建

立的處置機制，是針對具系統重要性且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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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全球及本地金融體系的穩定構成風險的銀

行而設計。因此，小型銀行不應是《處置條例》

的目標對象，而把這類銀行納入《規則》的適

用範圍，與《處置條例》的目的並不一致。雖

然政府當局及金管局已作出若干承諾，但該等

紓緩措施未能處理他就《處置條例》的目的所

提出的關注。涂議員進一步表示，他正審視政

府當局最近提交的書面回應，並正考慮會否就

《規則》提出修訂或動議議案廢除《規則》。  
 
(d) 《 2018 年證券及期貨 (財政資源 )(修訂 )

規則》小組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 CB(1)226/18-19 號文件 ) 

 
23.  小組委員會主席張華峰議員向議員簡
述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詳情載於小組委員會

的報告內。張議員表示，小組委員會對《修訂

規則》並無異議，而政府當局及小組委員會均

不會提出任何修訂。  
 
(e) 與港珠澳大橋開通有關並於 2018 年 10 月

22 日在憲報刊登的 4 項生效日期公告及
《 2018 年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
跨境流動條例 (修訂附表 1)(第 3 號 )公告》
小組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 CB(2)328/18-19 號文件 ) 

 
24.  小組委員會主席易志明議員向議員簡
述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詳情載於小組委員會

的報告內。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對該 5 項附屬
法例並無異議，亦不會提出任何修訂。  
 
25.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上述 5 個
小組委員會所審議的 26 項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
將於 2018 年 12 月 12 日的立法會會議屆滿，
議員如擬提出修訂，作出預告的期限為 2018 年
12 月 5 日 (星期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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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情況  
(立法會 CB(2)330/18-19 號文件 ) 
 
26.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截至 2018 年
11 月 29 日，有 9 個法案委員會及 14 個在內務
委員會轄下成立的小組委員會進行工作；另有

4 個在事務委員會轄下成立研究政策事宜的
小組委員會進行工作。輪候名單上有 10 個研究
政策事宜的小組委員會。  

 
 
VIII. 其他事項 

 
2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2 時 50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8 年 12 月 6 日  


